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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政务大厅服务标准化工作组(SAC/SWG15)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山东省新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安徽工匠质

量标准研究院有限公司、中科元创公共服务技术有限公司、江苏省南通市行政审批局、厦门市标准化研

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汪胜利、李银发、陈爱栋、贾宾、丁智宇、殷雪、吴健、吴佩杰、王少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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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满意度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政务服务满意度评价的评价原则、评价要求、评价等级、服务满意度构成、评价流程、
评价结果运用等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政务服务组织服务满意度的评价,受委托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9734—2020 政务服务“一次一评”“一事一评”工作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政务服务满意度评价 evaluationofadministrativeservicesatisfaction
行政相对人对政务服务组织(包括但不限于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大厅、政务服务窗

口、便民服务站点)提供服务的满意程度进行的评价活动。

4 评价原则

4.1 合法公正

严格执行政务服务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全面准确、科学客观界定服务对象的合理诉求,保护服务

对象信息。

4.2 全面覆盖

坚持适用性和易操作性,以行政相对人评价为基准,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全覆盖,服务过程全覆盖、服
务渠道全覆盖。

4.3 公开透明

除依法不得公开的信息外,将政务服务情况、评价过程、评价结果及整改情况等向社会公开。

4.4 以评促改

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对评价数据的分析和综合挖掘,研判服务对象的诉求,提出整改意见建议,并督

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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